
分組座談：校園高風險承攬
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

引言人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

蔡忠融 副教授兼總務長



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
自主互助聯盟運作計畫

108/5/1 教育部發文全國各大專校院邀請加入大專校院校園安衛互助聯盟

108/10/1 核心學校第一次工作會議遴選分區召集學校 (北區、中區、南區)

(南區召集學校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)

109/3/25 勞動部職安署召開「研商與教育部締結安全伙伴相關事宜會議」

109/7/10 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高雄市勞動檢查處

臺南市職安健康處、南區聯盟於國立成功大學辦理安全伙伴締結儀式

2大專校院校園安衛互助聯盟的啟動儀式 安全伙伴締結儀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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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伙伴締結儀式(北區)

安全伙伴締結儀式(南區)

安全伙伴締結儀式(中區)



安全伙伴計畫目標(第一期)

➢協助安衛互助聯盟推動校園自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，提升執
行成效。

➢協助安衛互助聯盟推動教職員工生之身心健康保護措施。

➢協助輔導安衛互助聯盟辦理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之缺失檢核，
並提供改善建議方法。

➢協助安衛互助聯盟辦理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中高階管理階層教育
訓練，包含工安體感、風險辨識、評估及管理、承攬管理、檢查
實務、職災調查等。

➢協助安衛互助聯盟所屬學校成員取得相關安衛證照。強化安衛互
助聯盟所屬學校安全衛生領導及經驗交流與勞工危害意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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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提出之兩部會合作內容架構

組織架構



期程(第一期)

➢ 自109年8月1日

至112年7月31日，

共計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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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署安全伙伴



高階主管座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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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項
目說明

109.8.1-
112.7.31
目標場次

109.8.1-
112.7.31
執行場次

執行
進度

執行成果 參與率

每年辦
理1場次，
3年合計
3場次

3場次 3場次 100%

時間:109年9月29日
地點:國立中山大學
人數:53人

97%

時間:110年10月22日
地點:嘉南藥理大學
人數:80人

100%

時間:111年11月4日
地點:中華醫事科技大學
人數:64人

93%

109.9.29中山大學

109.9.29中山大學

110.10.22嘉南藥理大學 110.10.22嘉南藥理大學 111.11.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1.11.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

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完整性之診斷與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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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說明
109.8.1-
112.7.31
目標場次

109.8.1-
112.7.31
執行場次

執行進度

由南區職安中心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
檢查處至所屬轄內聯盟42所學校實施2場次
(初複查) ，合計84場次，分3年完成。

109年8月~110年7月計15場次
110年8月~111年7月計29場次
111年8月~112年7月計40場次

初複查84場次

初查43場次
複查43場次
合計86場次

102%

109.10.21國立成功大學 109.10.21國立成功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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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3.25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
110.9.30高雄醫學大學



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缺失檢核與改善之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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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說明
109.8.1-
112.7.31
目標場次

109.8.1-
112.7.31
執行場次

執行進度

由南區職安中心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
檢查處至所屬轄內聯盟42所學校實施2場次
(初複查) ，合計84場次，分3年完成。

109年8月~110年7月計15場次
110年8月~111年7月計29場次
111年8月~112年7月計40場次

初複查84場次

初查43場次
複查43場次
合計86場次

102%

109.12.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09.11.19大仁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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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4.8國立臺南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0.5.6南華大學

110.8.19東方設計大學 111.10.6南臺科技大學



教職員工生的身心健康保護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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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項目說明
109.8.1-
112.7.31
目標場次

109.8.1-
112.7.31
執行場次

執行進度

由南區職安中心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至
所屬轄內聯盟42所學校各實施1場次勞工身心健康
保護臨場輔導，合計42場次，分3年完成

109年8月~110年7月計15場次
110年8月~111年7月計14場次
111年8月~112年7月計13場次

42場次 43場次 102%

109.11.19大仁科技大學 109.11.26國立中正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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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.12.4國立中山大學 110.9.2南臺科技大學

110.11.11美和科技大學 111.9.22高雄醫學大學



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教育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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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項目說
明

109.8.1-

112.7.31目
標場次

109.8.1-

112.7.31執
行場次

執行進
度

執行成果

第1年辦理1
場次丙種職
業安全衛生
業務主管教
育訓練

第2年辦理1
場次有機溶
劑作業主管
教育訓練

第3年辦理1
場次特定化
學物質作業
主管教育訓
練

1場次丙種
職業安全
衛生業務
主管

1場次有機
溶劑作業
主管

1場次特定
化學物質
作業主管

2場次丙種
職業安全
衛生業務
主管

1場次有機
溶劑作業
主管

1場次特定
化學物質
作業主管

133%

時間:110年4月17,23,24日
地點: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

服務處
人數:38人

時間:110年4月16,23,24日
地點: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

服務處
人數:42人

時間:111年3月9-11日
地點:中華民國工業安全

衛生協會─台南職訓
中心

人數:31人

時間:112年2月15-17日
地點:中華民國工業安全

衛生協會─台南職訓
中心

人數:30人

台南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

台南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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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高雄場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

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



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



身心健康保護宣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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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項目說明
109.8.1-
112.7.31
目標場次

109.8.1-
112.7.31
執行場次

執行進度 執行成果

每年辦理1場次
勞工身心健康
保護宣導會，3
年合計3場次。

3場次 3場次 100%

時間:109年9月3日
地點:長榮大學
人數:37人
時間:110年9月17日
地點:台南市徠歸仁飯店
人數:43人
第3場:
時間:111年10月7日
地點:台南市徠歸仁飯店
人數:30人

109.9.3長榮大學 110.9.17台南市徠歸仁飯店 111.10.7台南市徠歸仁飯店



工安體感教育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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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說明

109.8.1-
112.7.31目
標場次

109.8.1-
112.7.31執
行場次

執行
進度

執行成果

工安
體感
訓練
每年1
場次
，共3
場次。

3場次 3場次 100%

時間:109年10月29日
地點:台電高雄訓練所
人數:52人

時間:110年11月5日
地點: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
人數:50人

時間:111年9月27日
地點:XR-center勞動部職業安全防災模擬訓練中心
人數:50人

109.10.29台電高雄訓練所 110.11.5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
司

111.9.27 XR-center



第二期 教育部與職安署締結安全伙伴計畫

• 合作計畫期程：112年8月至115年7月 (112學年度至114學年度)，共計三年。



第二期 教育部與職安署締結安全伙伴計畫

• 各工項之時間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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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場所安衛設施缺失檢核與改善輔導
缺失分析 - (缺失類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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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場所輔導缺失共計有 321項

機械/設備防護
化學品存放
危害通識
電氣設備管理
電氣危害防護
承攬管理

48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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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場所安衛設施缺失檢核與改善輔導

缺失分析 - (缺失可能導致危害類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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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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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



校園承攬管理缺失

➢ 加強對承攬商施予預防職業災害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工作；
加強承攬管理現場監工人員之專業訓練。

➢ 針對承攬貴校各項工程、安裝、維修等作業之承攬商，依職業安全衛
生法第 26 條實施事前、書面危害告知，危害告知單請完整填列告知
對象、作業項目、作業期間、作業危害、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資訊，貴
校告知方及承攬方均須於危害告知單實際簽名以示負責。

➢ 危害告知應以書面方式並於事前告知承攬商。

➢ 若與承攬商有共同作業，請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規定事項辦理，
如設立協議組織、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、工作場所之巡視紀錄等，落
實擔任指揮、監督及協調之相關工作。

➢ 對承攬商之承攬管理應增加協議組織會議；定期召開承攬商會議，建
議至少一年一次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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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污水處理屬局限空間缺氧危害作業，貴校與承攬廠商簽署之危害告
知單卻未列缺氧作業危害，請重新全面檢視所有危害告知是否符合
作業現場危害。

➢ 對校內安裝、施工之承攬商工作人員加強巡視作業時是否符合職業
安全衛生法令規範。

➢ 加強承攬商管理，簽訂合約時會辦職安單位，補強相關建議。

➢ 請加強電梯保養廠商之承攬管理，落實現場巡視如巡視檢點紀錄。

➢ 請再一併檢視現行之危害告知單，並適時更新之（引用之法規，部
分為舊法規，另表單部份危害注意事項未勾選，部分人員核章欄位
未核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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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承攬管理缺失(續)



常見校園承攬管理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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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使用不合格梯

資料來源：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



常見校園承攬管理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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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

➢ 合梯作為移動梯使用，且未固定



常見校園承攬管理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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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

➢ 修繕作業使用不合格施工架；施工架開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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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校園承攬管理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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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職安署南區職安中心

➢ 電氣設備維修避免活線作業



112年1-9月高雄市校園職災統計

35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



與談人

➢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曹常成主任

➢ 南臺科技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室張正達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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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

➢ 如何建立完善之校園承攬作業管理制度，

並落實執行?

➢ 如何作好跨單位合作與溝通? (總務處 & 環

安衛中心；事務組 & 營繕組 & 環安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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